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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监管措施决定书 
 

 

〔2024〕27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及
潘新华、王子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深圳中兴新材技术股

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申报会计师； 

潘新华，深圳中兴新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项目签字会计师； 

王子强，深圳中兴新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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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项目签字会计师。 

 

一、主要违规情况 

经查明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申

报会计师）作为深圳中兴新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

人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项目的申报会计师，

潘新华、王子强作为项目的签字会计师，存在以下专业职责履行

不到位的情形。 

（一）对发行人废膜管理相关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及运行情况

的核查工作明显不到位 

发行人报告期内因废膜管理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导致少计废

膜收入。经发行人自查测算，2019 年至 2022 年 4 月理论废膜重

量合计 9,590.81 吨，实际入账数量少计 3,240.13 吨，按单价计算

差额为 1,622.73万元。发行人与废膜回收商协商后追回 960万元，

少于前述计算差额 662.73 万元，影响发行人收入金额，占 2022

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.11%。发行人称 2022 年 5 月对与废膜

销售有关的内部控制进行了整改并有效运行。申报会计师经核查

发表了肯定意见。 

现场督导发现，发行人关于废膜回收交易、废膜认定标准等

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，在废膜管理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后仍未严格

执行相关内部制度，申报会计师相关核查工作明显不到位。一是

对废膜回收商的核查工作不到位，除申报文件中已披露的废膜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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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商外，报告期内发行人还与另外 2 家废膜回收商持续签订废膜

回收协议、出具报价单，且存在约定现金交易等情况，发行人未

披露相关信息，申报会计师未充分核查发行人与前述两家公司是

否存在通过现金交易少计废膜收入的情况。二是未充分核查废膜

认定的标准及相关内部控制执行情况，问询回复中披露的产品品

质划分标准与督导期间说明的情况不一致。三是未充分关注发行

人在整改后仍未严格执行废膜回收相关内部控制流程的情况。 

（二）对发行人研发费用的核查工作明显不到位 

2020 年至 2022 年，发行人研发投入合计 6,558.18 万元，占

累计营业收入比例为 6.47%。研发投入主要构成为职工薪酬和材

料支出；发行人研发与生产活动共用产线（以下简称产研共线）；

发行人披露了研发活动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和研发人员参与研发

活动应记录工时并上报审核等规定。申报会计师经核查发表了肯

定意见。 

现场督导发现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研发费用相关事项核查不

充分、获取证据不完整，无法支撑发行人研发费用归集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的核查结论。一是发行人与研发工时填报等相关内部控

制制度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文件不一致，所记录的工时没有进一

步底层记录可供验证, 研发材料金额核算的部分底层资料和计

算方法与披露不一致。二是对产研共线情况下研发材料金额计算

逻辑的合理性、数据的可靠性核查不到位。三是审计底稿关于研

发费用的核查存在较多缺失，部分核查于问询回复期间完成，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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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核查于现场督导期间完成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监管措施决定 

申报会计师未能对发行人废膜内控缺陷、研发费用归集的准

确性予以充分核查，导致发表的核查意见不审慎，影响了相关信

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及潘新华、王子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

上市审核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核规则》）第十五条、第二十八条

等有关规定。 

鉴于前述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审核规则》第七十二条、第七

十四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有关

规定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采取以下监管措施：对容诚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及潘新华、王子强予以监管警示。 

当事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、业务规则和会计

师执业规范，认真履行会计师职责，诚实守信、勤勉尽责，切实

保证申报项目的信息披露质量。 

 

 

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2024 年 5 月 14 日 


